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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关于化解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

历史遗留问题若干措施》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自然资源局，农业农村局：

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关于化解农村宅基地确权登

记历史遗留问题若干措施》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

2021 年 12 月 23 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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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化解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

历史遗留问题若干措施

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是明晰产权关系、维护群众权益的重要

举措，是推进先行区建设、深化土地权改革的基础性工作。近年

来，全区各市、县（区）按照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部署要求，全力

推进农村宅基地“房地一体”确权登记，取得明显成效。但部分

宅基地存在无权属来源、规划建设手续不完善等问题，时间跨度

长、化解难度大，直接影响确权登记整体进度。为化解疑难问题，

全面完成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任务，结合我区实际，聚焦历史遗

留问题，坚持“尊重历史、保障权益，依法依规、稳妥审慎”原

则，现提出如下措施：

一、关于“一户多宅”问题。宅基地使用权应以公安部门户

籍登记信息为基础，按照“一户一宅”原则确权登记到“户”，同

时应当符合当地申请宅基地建房的条件。根据户籍登记信息无法

认定的，可参考当地农村集体土地家庭承包中承包集体土地的农

户情况，结合村民自治方式予以认定。

符合当地分户建房条件未分户，未经批准另行建房分开居住

的，其新建房屋占用的宅基地符合相关规划，经本农村集体同意，



！！！— 3 —！！！

并公告 30 天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，可按规定补办有关用地手续

后，依法予以确权登记；未分开居住的，其实际使用的宅基地没

有超过分户后建房用地合计面积标准的，依法按照实际使用面积

予以确权登记。

二、关于继承房屋占用宅基地确权登记问题。本农村集体经

济组织成员、非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（含城镇居民），因继承

房屋占用宅基地的，可按规定确权登记，并在不动产登记簿和证

书附记栏注记“该权利人为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原成员住宅的合

法继承人”。

三、关于无权属来源和权属争议问题。对于没有权属来源的

宅基地，应当查明土地历史使用情况和现状，由所在农村集体或

村委会对宅基地使用权人、面积、四至范围等进行确认后，公告

30 天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，并出具证明，经乡（镇）人民政府

审核批准，属于合法使用的，予以确权登记。

宅基地使用权有争议的，当事人可通过协商、调解、行政复

议或者诉讼等方式解决争议，并持有关生效文书依法进行确权登

记。

四、关于规划建设手续不完善问题。对合法宅基地上房屋没

有符合规划或建设相关材料的，位于原城市、镇规划区内的，由

自然资源部门按现状出具规划认定或核实意见后办理登记。位于

原城市、镇规划区外，且在《城乡规划法》实施前建设的，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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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记时可不提交符合规划或建设的相关材料；在《城乡规划法》

实施后建设的，由村委会公告 30 天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，经乡

（镇）人民政府审核后，按照审核结果办理登记。

五、关于空闲宅基地确权登记问题。在不违反“一户一宅”

前提下，按照保障权益的原则，由村委会查明情况，公告 30 天无

异议或异议不成立，经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审核批准后，予以确权

登记。

六、关于移民宅基地确权登记问题。严格按照“一户一宅”

原则，分类办理生态移民、易地扶贫搬迁等政策性移民安置住房

确权登记。在迁入区已分配宅基地并退出迁出区宅基地的，依法

对迁入区宅基地进行确权登记；在迁入区已分配宅基地但未退出

迁出区宅基地的，迁入区在办理宅基地登记时，要及时函告迁出

区自然资源部门，迁出区自然资源部门应依法注销或收回移民宅

基地使用权并回函，迁入区依据注销或收回情况再行办理登记。

七、关于改变用途宅基地确权登记问题。对于符合一二三产

业融合发展的宅基地，在符合“一户一宅”要求的前提下，按照

宅基地用途认定，并依法确权登记。

八、关于多（高）层多户农民住宅确权登记问题。安置农民

的新型农村社区或多(高)层多户农民公寓、住宅，参照国有建设

用地使用权及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规定办理登记。

九、关于不予确权登记的情形。对自然保护地内的宅基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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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资源部门组织开展权籍调查，摸清底数，建立台账，待自然

保护地优化整合、生态保护红线评估调整等政策明确后，依据有

关政策规定办理登记。对乱占耕地建房及其他违法违规用地建房、

违反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建房、城镇居民非法购买宅基地、小

产权房等，不得办理登记，不得通过登记将违法用地合法化。

各市、县（区）自然资源局、农业农村局要提高政治站位，

认真履职尽责，把化解农村宅基地历史遗留问题作为深化“为群

众办实事”的重要举措，加大政策宣传力度，全面推进若干措施

落实落地。要强化责任分工，形成工作合力，推动建立政府主导、

部门协同、群众参与的工作机制，积极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难

点疑点问题。要健全完善矛盾纠纷调处机制，有效化解各类矛盾

纠纷，营造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工作良好氛围。

本措施自 2022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 年。



！！！— 6 —！！！

抄送：各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23 日印发


